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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表現優良或熱心服務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學 034) 

民國 89年 3 月 31日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2年 2 月 25日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年 8 月 27日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4年 8 月 16日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6年 7 月 9日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8月 10 日 101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8月 5日 102學年度第 1 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5 年 8月 9日 105學年度第 1 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一、宗旨及依據： 

    為獎勵表現優良或熱心服務學生，及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培養優秀社團領導人才，

依本校「學生獎助學金管理準則」第三條第八款之規定，訂定本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對象及資格，計分為二類： 

第一類：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7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且須具有以下各

項資格之一者：(請就下列四項中擇一申請) 

第一項：參與校內社團評鑑成績優等與特優之學生自治團體(含學生會、學生議會、畢

聯會、系學會)及學生社團幹部，申請時須檢附相關證明及參與活動照片，同

一社團至多 6名。 

第二項：辦理活動(主辦、協辦、承辦、委辦及代辦等)： 

活動性質應屬全校性、校際性、區域性、全國性及國際性等，活動前應檢附

相關企劃(需含辦理人員名單)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活動後應有成果報告；每

一活動之獎助學金申請人至多 5名，且需檢附活動證明與照片。 

第三項：參與服務學習推廣深耕方案者： 

活動前需檢附相關企劃(需含辦理人員名單)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活動後應有

成果報告；每一活動之獎助學金申請人至多 5名，且需檢附活動證明與照片。         

第四項：以社團或系學會名義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成績優異，名列前三名，

獲頒獎勵者。 

第二類：經服務學習推動委員會評選為當學年度服務學習績優之學生團體。 

三、申請程序：  

本獎學金每學年申請乙次，凡符合資格者，皆應於規定時間內，填寫申請表（格式

如附件），並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成績單送交學務處課指組彙辦；未檢附相關證明

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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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放標準： 

(一)依申請資格分類，第一類第一、二、三項參選之系所各保障乙名。 

(二)為更落實獎勵社團暨系學會幹部，及嘉勉協助支援校內外大型活動，經審查確

認具下列事蹟者，將可酌予加總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之平均分數，獎勵項目之

計分為【僅限適用申請資格第一類第一、二、三項】：  

方 案 類 別 加總平均 (分 ) 

一 

般 

型 

學生會正副會長、學生議會正副議長、畢聯會正副

會長 
+ 5分 

學生會正副部長、畢聯會各組正副組長 + 3分 

學生議會議員、系學會或社團正副負責人 + 2分 

專 

案 

型 

舉辦國際性活動-正副總召 + 5分 / 1次 

舉辦全國性活動-正副總召 + 4分 / 1次 

舉辦區域性活動-正副總召 + 3分 / 1次 

舉辦全校性活動-正副總召 + 2分 / 1次 

舉辦國際性活動-幹部 + 4分 / 1次 

舉辦全國性活動-幹部 + 3分 / 1次 

舉辦區域性活動-幹部 + 2分 / 1次 

舉辦全校性活動-幹部 + 1分 / 1次 

 

(三)名額：以學業成績與操行成績之平均分數及獎勵計分排名；第一類第一項至多

20名、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每項各至多 16名，第二類至多 12名(或組)，

若同分者以學業成績高者為錄取。 

(四)視當學年度實際編列預算，決定各類(項)錄取名額，每名(或組)核發新臺幣 3

千元整。 

五、審查程序： 

(一)學務處課指組彙整申請名單繕造名冊。 

(二)提學務處工作會議審議，報請校長核定後，由會計室核發。 

六、本要點經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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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表現優良或熱心服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姓 

 

 

名 

 

社系工 

團會作 

名名職 

稱稱稱 

 

班 

 

 

級 

 

學 

 

 

號 

 

學成 

業績 
 

操成 

行績 
 

平 

均 
 

獎 加 

勵 分 
 總分  

通 地

訊 址 

 
聯 電

絡 話 

(住家) 

(手機) 

電 郵 

子 件 

 申 類 

請 別 

□第一類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項 

事 

實 

陳 

述 

‧ 

含 

獎 

勵 

加 

分 

項 

目 

 

 

 

 

 

 

 

 

 

 

 

 

 

 

 

 

 

 

申請人 推薦老師意見 系主任 

 

 
  

學務工作會議審議 

年  月  日    學年

度 

第  學期第  次處務會議審

議 

通過 未通過 

 


